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意见：


鼓环评﹝2019﹞008号


鼓楼同道医院报送的《鼓楼同道医院迁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收悉，现提出审批意见如下：


一、根据《报告表》评价结论，同意鼓楼同道医院搬迁至福州市鼓楼区安泰街道福中路146号福兴商厦。福州鼓楼榕桦医院是经政府主管部门批准建立的一所集预防、医疗、科研为一体的综合性医院，创建于2006年，于2016年10月正式更名为鼓楼同道医院。该项目总投资12000万元人民币，总建筑面积3975.67㎡，预设床位数100张，预设内科、外科、妇科、皮肤科、医疗美容科、麻醉科、医学检验科和医学影像科等科室，由于原地址拆迁，拟从鼓楼区江厝路黄埔68号搬迁至鼓楼区安泰街道福中路146号福兴商厦进行办院。福兴商厦原属福州永爱风湿骨关节专科医院，现仅自留一层及三层的部分办公室作为办公使用，其余部分均租赁给鼓楼同道医院使用。


二、该项目应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措施，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项目排水系统运营期应严格实行雨污分流。室内排水采用污、废合流，室外采用雨、污分流。即雨水经专用的雨水管道集中收集后排入北面东市政雨水管网；生活污水与医疗废水经化粪池处理后再汇集到医院自建的污水处理站进行处理（设计处理能力60t/d），应确保各项污染物达到《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表2综合医疗机构和其他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限值（日均值）中预处理标准要求后，并入现有福中楼废水排放口，排入洋里污水处理厂，进行集中处理。污水排放口应实施规范化建设，安装在线监测设备并与环保部门联网。


2、污水处理站应设置废气收集系统，各废水处理环节均采用密闭处理池，废水处理过程产生的废气，采用密闭抽风措施，由管道收集后送入废气吸收塔进行活性炭吸附+消毒处理，经专用排气管道送至综合楼顶层排放。检验室应设置通风柜，检验室产生的废气通过通风柜集气罩引至综合楼屋顶排放。


3、污水站风机、水泵、风冷式中央空调等产生噪声的设备应合理设置、布局，并采取综合减振、降噪等措施，确保各侧环境噪声排放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2类标准。


4、固体废物应实行分类收集、处置，并按危险废物管理规定设置危险废物暂存间。项目产生的医疗废物、化粪池和污水处理站污泥、检验室废液等等均属于危险废物，须按规定收集、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应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台账，严格按规定做好危险废物的收集和转移工作，杜绝二次污染。生活垃圾要袋装处理、定点收集，及时清运。


5、应建立严格的环保管理制度，强化环保设施的运行管理与维护。落实污水处理站废水泄漏、医疗废物流失等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制定环境风险事故应急预案并报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备案，避免发生环境污染事故。污水处理站应配套建设事故池，确保事故废水不外排。


三、项目应严格落实环保“三同时”制度，项目建成后应按规范开展竣工环保验收，并按规定公开、登记相关信息。


四、我局委托福州市鼓楼环境执法大队组织开展该项目“三同时”监督检查和环保日常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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